关于2016年之前立项的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结项的有关要求

学校各有关单位：
接河南省科技厅通知，为加强和规范我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结项管理工作，提升我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水平，根据《河南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有关规定，现就有关结项事项明确如下：
  一、项目范围及结项时间
1.结项范围：2016年度之前立项的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
     2.结项时间：严格按照申请书规定结项的项目起止时间办理。
  二、材料报送要求
     1、按照“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结项要求”报送结项材料（A4，一式四份，双面打印，并附电子版，将电子版发送至科技处邮箱hngcxykyc@126.com），不符合结项要求的材料不予受理。
     2、项目负责人撰写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结项报告，按照“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结项格式”撰写（在省科技厅网站下载）。
3、2016年度立项的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结项前要提交“科技报告收录证书”。该证书需登录河南省科技报告共享服务系统（http://kjbg.hnkjt.gov.cn）办理。
三、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结项要求
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实施结束后，经所在单位科研管理部门审核并签署意见后，报送省科技厅基础研究处，提交如下完整材料：
     1、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总结报告； 
     2、项目经费收支明细表；
     3、项目专家评价表（验收专家要求至少三名，其中本单位专家不得超过三分之一，并加盖该专家所属单位公章）；
     4、项目专家评价汇总表；
     5、项目完成论文登记表；
     6、项目完成成果及论著登记表；
     7、项目相关论文复印材料（项目研究期间，至少发表论文三篇以上，其中项目承担人须在国内核心期刊上发表与项目有关的学术论文一篇、项目组成员二篇以上方可申请结项。发表的论文应注明“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和“项目批准号”，未注明的不予列入验收材料。如发表论文为英语期刊，应提供发表论文摘要的中文翻译；
     8、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年度进展报告》（每年度一份，按实际完成情况填报）；
     9、项目的立项通知书、项目申请书复印件；
     10、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
四、存在下列情况之一者，不予结项：
     1、要求提供的验收文件、资料、数据不真实、不完整的；
     2、对《项目申请书》的相关内容进行擅自变更（包括研究目标、内容、技术路线、课题组成员）的；
     因项目研究需要确需对项目组成员进行变更的，应在变更后及时填写《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报省科技厅基础研究处进行审批，项目组成员变更不超过三人。
     项目课题的结项时间严格按照项目申请书时间，因项目研究需要确需延长的，应及时填写《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重要事项变更申请表》报省科技厅基础研究处进行批准备案，最长延长时间不超过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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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河南省基础与前沿技术研究计划项目结项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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